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巫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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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8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巫銘輝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巫銘輝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見將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

使用，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財產犯罪工具，仍以縱然有人持以犯

罪亦無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5時19分

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簡

稱遠傳電信公司)三重正義北直營門市，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

預付卡門號後(下稱本案手機門號)，在不詳地點，將本案手機門

號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

該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行。嗣該詐欺集團於取得本案門號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持本案手機門

號向莊明道實施如附表「詐術內容」欄所示之詐術，致莊明道陷

於錯誤，而為財物之交付。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陳述，均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復審酌該等證據方法作成

時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均與本案待證事

實具有重要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確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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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巫銘輝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本

案手機門號不是我所辦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莊明道遭詐欺集團成員持本案手機門號，以附表「詐

術內容」欄所示詐術而陷於錯誤，致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交

付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通聯調閱查詢

單、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提出之現金收款收據及對話紀

錄截圖附卷可稽，是本案手機門號確已供作詐欺集團詐取他

人財物之工具無訛。

(二)檢察官就本案手機門號是否為被告本人所申辦及申辦流程函

詢遠傳電信公司，經遠傳電信公司回覆略以：用戶須持雙證

件親自至門市，由門市人員與客戶確認檢附之身分證正本及

第二有效證件正本是否齊全，門市人員需再至戶政司查詢身

分證換補發紀錄是否相符，再進行資格審核（符合門號申辦

書及非風險名單），皆無誤後方可辦理；若客戶委由代理人

辦理，需同時檢附行動電話申請者本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

第二有效證件正本及授權書，並由代理人於申請書代理人簽

名欄親筆簽名方可辦理，查證本案手機門號申請書無代辦人

簽名及相關證件，門號申辦時無須拍攝申請人照片等情，佐

以本案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其上係簽載「巫銘輝」之簽名，

並檢附被告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等情，有遠傳電信公司11

3年4月17日遠傳（發）字第11310316797號函暨附件預付卡

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等申辦資料、同公司113年6月27

日遠傳（發）字第11310602947號函（見偵8180卷第109、12

9-143、169頁）附卷可考，準此，本案手機門號係以被告名

義申請，且申辦之人又能提出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足認

本案手機門號確為被告所申辦，而非他人以偽簽其名、隨意

填寫無關資訊等手法冒充被告義申辦，堪以認定。

(三)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特殊之人

別、資格或使用目的上之限制，凡有正當目的使用行動電話

門號之必要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處填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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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並提供雙證件以供查

核後即可申辦使用；另行動電話門號為個人對外聯絡、通訊

之重要工具，一般人對於如何妥善保管自己名義所申辦之行

動電話門號以防止他人擅自使用乙節，多有普遍之基本認

識，縱遇特殊事由而偶有將行動電話門號交付、提供他人使

用之情形，為免涉及不法或須為他人代繳電信費用，亦必然

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此為日常生活經驗及事

理之當然；而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中，為確保

達成詐欺取財之目的並躲避檢警追緝，以他人之行動電話門

號供作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使用，衡情多會先取得行動電話

門號所有人之同意，否則倘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

話門號作為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極易因行動電話門號之所

有人向電信公司辦理掛失或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進行中之

詐欺取財犯行，因該行動電話門號業已掛失，被害人無法以

犯罪集團原來之門號繼續聯繫，而阻礙犯罪集團指示被害人

匯款、轉帳等後續詐欺取財犯行之實施；或因該行動電話門

號所有人已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於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

程中輕易遭受檢警鎖定並追緝，犯罪集團自不可能冒此風險

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職此，被告既係智

識正常之成年人且正值青年，被告對此應知之甚詳，竟仍將

其所申辦之本案手機門號，交予身分不詳之成年人使用，嗣

遭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被告自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

定故意。

(四)被告固以前詞置辯，其於警詢時供稱：有可能是今年2、3

月，我跟朋友打架，我頭受傷至醫院就醫，錢包掉在租屋

處，後來我回家後，錢包就不見了等語(見偵54550卷第129

頁)；於偵查中供稱：張家豪、胡虹依、郭恬汝、林廣圓可

以證明我的皮夾跟個人隨身證件遺失等語（見偵8180卷第65

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2年3月間在西門町漢

口街日租套房，跟曾宏培、胡虹伊、林廣原、郭恬汝、張家

豪發生衝突，曾宏培等5人拿球棒毆打我，我的錢包內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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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曾宏培等5人拿走了等語(見審金訴卷第74頁)；嗣於本

院審理時供稱：我於3月5日至4月5日，與郭恬汝、蕭義善及

其女友一同住在汐止，故我沒有時間去辦本案手機門號等語

(見金訴卷第90至91頁)。綜觀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歷次

供述，對於本案手機門號何以為其名義所申辦所述顯然前後

不一，亦與前開客觀事證不符，被告未能提供任何可供查證

佐憑之調查方法以供本院調查審酌，是其所辯，難以採信。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又其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

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

之刑減輕之。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告訴

人之過程，惟其輕率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他人，導致該門號

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工具使用，所為殊值非難，並考量被告

犯後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實際賠償其損害

之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無證據證明其獲有

犯罪所得、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告訴人所受財產損

害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亦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嫌等語。

(二)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是在防制特定財產不法所得之資金

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

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

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料之流向追查犯罪

者，保護客體為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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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性。經查，被告於本案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租用遠傳

公司對外撥服務以實施詐欺犯行，其並未直接接觸金錢或金

融帳戶等相關事項，難認已對洗錢罪保護客體即維護特定犯

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明性，形成直接危險；檢

察官亦未說明有何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認識其行為可能收受

並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而產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

之去向或所在之結果，故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幫助洗錢之

犯行，依罪疑唯輕及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被告本案所為

不另構成洗錢罪之幫助犯。

(三)綜上，被告本件犯行尚與洗錢罪之要件有間，本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與前揭經論罪科刑之幫助詐欺取財

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

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廖奕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怡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術內容

莊明道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2月27日晚間6時許，在社群軟體

臉書張貼投資訊息，並利用LINE暱稱「陳欣芸」帳號向

莊明道訛稱：抽中10張綠茵的股票，因APP內的帳戶金

額不夠，無法購入10張，如要增加APP內帳戶金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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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能面交現金及匯款云云，詐欺集團成員復於112年5月11

日晚間6時58分許至7時19分許間，使用本案手機門致電

絡莊明道聯繫面交取款事宜，致莊明道陷於錯誤，於11

2年5月11日晚間7時2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

0000號1樓之星巴克門市交付新臺幣（下同）70萬元予

李彥鵬（另案通緝），並交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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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巫銘輝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巫銘輝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巫銘輝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見將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財產犯罪工具，仍以縱然有人持以犯罪亦無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5時19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遠傳電信公司)三重正義北直營門市，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預付卡門號後(下稱本案手機門號)，在不詳地點，將本案手機門號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行。嗣該詐欺集團於取得本案門號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持本案手機門號向莊明道實施如附表「詐術內容」欄所示之詐術，致莊明道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之交付。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陳述，均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復審酌該等證據方法作成時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確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巫銘輝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本案手機門號不是我所辦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莊明道遭詐欺集團成員持本案手機門號，以附表「詐術內容」欄所示詐術而陷於錯誤，致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交付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提出之現金收款收據及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稽，是本案手機門號確已供作詐欺集團詐取他人財物之工具無訛。
(二)檢察官就本案手機門號是否為被告本人所申辦及申辦流程函詢遠傳電信公司，經遠傳電信公司回覆略以：用戶須持雙證件親自至門市，由門市人員與客戶確認檢附之身分證正本及第二有效證件正本是否齊全，門市人員需再至戶政司查詢身分證換補發紀錄是否相符，再進行資格審核（符合門號申辦書及非風險名單），皆無誤後方可辦理；若客戶委由代理人辦理，需同時檢附行動電話申請者本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第二有效證件正本及授權書，並由代理人於申請書代理人簽名欄親筆簽名方可辦理，查證本案手機門號申請書無代辦人簽名及相關證件，門號申辦時無須拍攝申請人照片等情，佐以本案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其上係簽載「巫銘輝」之簽名，並檢附被告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等情，有遠傳電信公司113年4月17日遠傳（發）字第11310316797號函暨附件預付卡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等申辦資料、同公司113年6月27日遠傳（發）字第11310602947號函（見偵8180卷第109、129-143、169頁）附卷可考，準此，本案手機門號係以被告名義申請，且申辦之人又能提出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足認本案手機門號確為被告所申辦，而非他人以偽簽其名、隨意填寫無關資訊等手法冒充被告義申辦，堪以認定。
(三)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特殊之人別、資格或使用目的上之限制，凡有正當目的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處填載申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並提供雙證件以供查核後即可申辦使用；另行動電話門號為個人對外聯絡、通訊之重要工具，一般人對於如何妥善保管自己名義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以防止他人擅自使用乙節，多有普遍之基本認識，縱遇特殊事由而偶有將行動電話門號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之情形，為免涉及不法或須為他人代繳電信費用，亦必然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此為日常生活經驗及事理之當然；而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中，為確保達成詐欺取財之目的並躲避檢警追緝，以他人之行動電話門號供作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使用，衡情多會先取得行動電話門號所有人之同意，否則倘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極易因行動電話門號之所有人向電信公司辦理掛失或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進行中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該行動電話門號業已掛失，被害人無法以犯罪集團原來之門號繼續聯繫，而阻礙犯罪集團指示被害人匯款、轉帳等後續詐欺取財犯行之實施；或因該行動電話門號所有人已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於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中輕易遭受檢警鎖定並追緝，犯罪集團自不可能冒此風險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職此，被告既係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且正值青年，被告對此應知之甚詳，竟仍將其所申辦之本案手機門號，交予身分不詳之成年人使用，嗣遭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被告自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四)被告固以前詞置辯，其於警詢時供稱：有可能是今年2、3月，我跟朋友打架，我頭受傷至醫院就醫，錢包掉在租屋處，後來我回家後，錢包就不見了等語(見偵54550卷第129頁)；於偵查中供稱：張家豪、胡虹依、郭恬汝、林廣圓可以證明我的皮夾跟個人隨身證件遺失等語（見偵8180卷第65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2年3月間在西門町漢口街日租套房，跟曾宏培、胡虹伊、林廣原、郭恬汝、張家豪發生衝突，曾宏培等5人拿球棒毆打我，我的錢包內雙證件被曾宏培等5人拿走了等語(見審金訴卷第74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於3月5日至4月5日，與郭恬汝、蕭義善及其女友一同住在汐止，故我沒有時間去辦本案手機門號等語(見金訴卷第90至91頁)。綜觀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歷次供述，對於本案手機門號何以為其名義所申辦所述顯然前後不一，亦與前開客觀事證不符，被告未能提供任何可供查證佐憑之調查方法以供本院調查審酌，是其所辯，難以採信。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又其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告訴人之過程，惟其輕率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他人，導致該門號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工具使用，所為殊值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實際賠償其損害之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無證據證明其獲有犯罪所得、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亦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是在防制特定財產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料之流向追查犯罪者，保護客體為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明性。經查，被告於本案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租用遠傳公司對外撥服務以實施詐欺犯行，其並未直接接觸金錢或金融帳戶等相關事項，難認已對洗錢罪保護客體即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明性，形成直接危險；檢察官亦未說明有何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認識其行為可能收受並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而產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或所在之結果，故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幫助洗錢之犯行，依罪疑唯輕及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被告本案所為不另構成洗錢罪之幫助犯。
(三)綜上，被告本件犯行尚與洗錢罪之要件有間，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與前揭經論罪科刑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廖奕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怡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術內容



		莊明道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2月27日晚間6時許，在社群軟體臉書張貼投資訊息，並利用LINE暱稱「陳欣芸」帳號向莊明道訛稱：抽中10張綠茵的股票，因APP內的帳戶金額不夠，無法購入10張，如要增加APP內帳戶金額，只能面交現金及匯款云云，詐欺集團成員復於112年5月11日晚間6時58分許至7時19分許間，使用本案手機門致電絡莊明道聯繫面交取款事宜，致莊明道陷於錯誤，於112年5月11日晚間7時2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1樓之星巴克門市交付新臺幣（下同）70萬元予李彥鵬（另案通緝），並交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巫銘輝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8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巫銘輝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巫銘輝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見將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
使用，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財產犯罪工具，仍以縱然有人持以犯
罪亦無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5時19分許
，在新北市○○區○○○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遠傳
電信公司)三重正義北直營門市，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預付卡
門號後(下稱本案手機門號)，在不詳地點，將本案手機門號交付
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
集團從事詐欺犯行。嗣該詐欺集團於取得本案門號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持本案手機門號向莊
明道實施如附表「詐術內容」欄所示之詐術，致莊明道陷於錯誤
，而為財物之交付。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陳述，均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復審酌該等證據方法作成
    時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均與本案待證事
    實具有重要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確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巫銘輝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本
    案手機門號不是我所辦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莊明道遭詐欺集團成員持本案手機門號，以附表「詐
    術內容」欄所示詐術而陷於錯誤，致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交
    付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通聯調閱查詢
    單、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提出之現金收款收據及對話紀
    錄截圖附卷可稽，是本案手機門號確已供作詐欺集團詐取他
    人財物之工具無訛。
(二)檢察官就本案手機門號是否為被告本人所申辦及申辦流程函
    詢遠傳電信公司，經遠傳電信公司回覆略以：用戶須持雙證
    件親自至門市，由門市人員與客戶確認檢附之身分證正本及
    第二有效證件正本是否齊全，門市人員需再至戶政司查詢身
    分證換補發紀錄是否相符，再進行資格審核（符合門號申辦
    書及非風險名單），皆無誤後方可辦理；若客戶委由代理人
    辦理，需同時檢附行動電話申請者本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
    第二有效證件正本及授權書，並由代理人於申請書代理人簽
    名欄親筆簽名方可辦理，查證本案手機門號申請書無代辦人
    簽名及相關證件，門號申辦時無須拍攝申請人照片等情，佐
    以本案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其上係簽載「巫銘輝」之簽名，
    並檢附被告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等情，有遠傳電信公司11
    3年4月17日遠傳（發）字第11310316797號函暨附件預付卡
    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等申辦資料、同公司113年6月27
    日遠傳（發）字第11310602947號函（見偵8180卷第109、12
    9-143、169頁）附卷可考，準此，本案手機門號係以被告名
    義申請，且申辦之人又能提出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足認
    本案手機門號確為被告所申辦，而非他人以偽簽其名、隨意
    填寫無關資訊等手法冒充被告義申辦，堪以認定。
(三)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特殊之人
    別、資格或使用目的上之限制，凡有正當目的使用行動電話
    門號之必要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處填載申
    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並提供雙證件以供查
    核後即可申辦使用；另行動電話門號為個人對外聯絡、通訊
    之重要工具，一般人對於如何妥善保管自己名義所申辦之行
    動電話門號以防止他人擅自使用乙節，多有普遍之基本認識
    ，縱遇特殊事由而偶有將行動電話門號交付、提供他人使用
    之情形，為免涉及不法或須為他人代繳電信費用，亦必然深
    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此為日常生活經驗及事理
    之當然；而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中，為確保達
    成詐欺取財之目的並躲避檢警追緝，以他人之行動電話門號
    供作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使用，衡情多會先取得行動電話門
    號所有人之同意，否則倘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
    門號作為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極易因行動電話門號之所有
    人向電信公司辦理掛失或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進行中之詐
    欺取財犯行，因該行動電話門號業已掛失，被害人無法以犯
    罪集團原來之門號繼續聯繫，而阻礙犯罪集團指示被害人匯
    款、轉帳等後續詐欺取財犯行之實施；或因該行動電話門號
    所有人已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於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
    中輕易遭受檢警鎖定並追緝，犯罪集團自不可能冒此風險使
    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職此，被告既係智識
    正常之成年人且正值青年，被告對此應知之甚詳，竟仍將其
    所申辦之本案手機門號，交予身分不詳之成年人使用，嗣遭
    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被告自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
    故意。
(四)被告固以前詞置辯，其於警詢時供稱：有可能是今年2、3月
    ，我跟朋友打架，我頭受傷至醫院就醫，錢包掉在租屋處，
    後來我回家後，錢包就不見了等語(見偵54550卷第129頁)；
    於偵查中供稱：張家豪、胡虹依、郭恬汝、林廣圓可以證明
    我的皮夾跟個人隨身證件遺失等語（見偵8180卷第65頁）；
    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2年3月間在西門町漢口街日
    租套房，跟曾宏培、胡虹伊、林廣原、郭恬汝、張家豪發生
    衝突，曾宏培等5人拿球棒毆打我，我的錢包內雙證件被曾
    宏培等5人拿走了等語(見審金訴卷第74頁)；嗣於本院審理
    時供稱：我於3月5日至4月5日，與郭恬汝、蕭義善及其女友
    一同住在汐止，故我沒有時間去辦本案手機門號等語(見金
    訴卷第90至91頁)。綜觀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歷次供述
    ，對於本案手機門號何以為其名義所申辦所述顯然前後不一
    ，亦與前開客觀事證不符，被告未能提供任何可供查證佐憑
    之調查方法以供本院調查審酌，是其所辯，難以採信。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又其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
    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
    之刑減輕之。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告訴
    人之過程，惟其輕率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他人，導致該門號
    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工具使用，所為殊值非難，並考量被告
    犯後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實際賠償其損害
    之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無證據證明其獲有
    犯罪所得、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告訴人所受財產損
    害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亦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嫌等語。
(二)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是在防制特定財產不法所得之資金
    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
    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
    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料之流向追查犯罪者
    ，保護客體為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
    明性。經查，被告於本案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租用遠傳公
    司對外撥服務以實施詐欺犯行，其並未直接接觸金錢或金融
    帳戶等相關事項，難認已對洗錢罪保護客體即維護特定犯罪
    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明性，形成直接危險；檢察
    官亦未說明有何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認識其行為可能收受並
    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而產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
    去向或所在之結果，故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幫助洗錢之犯
    行，依罪疑唯輕及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被告本案所為不
    另構成洗錢罪之幫助犯。
(三)綜上，被告本件犯行尚與洗錢罪之要件有間，本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與前揭經論罪科刑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
    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廖奕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怡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術內容 莊明道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2月27日晚間6時許，在社群軟體臉書張貼投資訊息，並利用LINE暱稱「陳欣芸」帳號向莊明道訛稱：抽中10張綠茵的股票，因APP內的帳戶金額不夠，無法購入10張，如要增加APP內帳戶金額，只能面交現金及匯款云云，詐欺集團成員復於112年5月11日晚間6時58分許至7時19分許間，使用本案手機門致電絡莊明道聯繫面交取款事宜，致莊明道陷於錯誤，於112年5月11日晚間7時2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1樓之星巴克門市交付新臺幣（下同）70萬元予李彥鵬（另案通緝），並交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巫銘輝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巫銘輝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巫銘輝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見將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財產犯罪工具，仍以縱然有人持以犯罪亦無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5時19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遠傳電信公司)三重正義北直營門市，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預付卡門號後(下稱本案手機門號)，在不詳地點，將本案手機門號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行。嗣該詐欺集團於取得本案門號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持本案手機門號向莊明道實施如附表「詐術內容」欄所示之詐術，致莊明道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之交付。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陳述，均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復審酌該等證據方法作成時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確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巫銘輝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本案手機門號不是我所辦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莊明道遭詐欺集團成員持本案手機門號，以附表「詐術內容」欄所示詐術而陷於錯誤，致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交付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提出之現金收款收據及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稽，是本案手機門號確已供作詐欺集團詐取他人財物之工具無訛。
(二)檢察官就本案手機門號是否為被告本人所申辦及申辦流程函詢遠傳電信公司，經遠傳電信公司回覆略以：用戶須持雙證件親自至門市，由門市人員與客戶確認檢附之身分證正本及第二有效證件正本是否齊全，門市人員需再至戶政司查詢身分證換補發紀錄是否相符，再進行資格審核（符合門號申辦書及非風險名單），皆無誤後方可辦理；若客戶委由代理人辦理，需同時檢附行動電話申請者本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第二有效證件正本及授權書，並由代理人於申請書代理人簽名欄親筆簽名方可辦理，查證本案手機門號申請書無代辦人簽名及相關證件，門號申辦時無須拍攝申請人照片等情，佐以本案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其上係簽載「巫銘輝」之簽名，並檢附被告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等情，有遠傳電信公司113年4月17日遠傳（發）字第11310316797號函暨附件預付卡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等申辦資料、同公司113年6月27日遠傳（發）字第11310602947號函（見偵8180卷第109、129-143、169頁）附卷可考，準此，本案手機門號係以被告名義申請，且申辦之人又能提出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足認本案手機門號確為被告所申辦，而非他人以偽簽其名、隨意填寫無關資訊等手法冒充被告義申辦，堪以認定。
(三)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特殊之人別、資格或使用目的上之限制，凡有正當目的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處填載申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並提供雙證件以供查核後即可申辦使用；另行動電話門號為個人對外聯絡、通訊之重要工具，一般人對於如何妥善保管自己名義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以防止他人擅自使用乙節，多有普遍之基本認識，縱遇特殊事由而偶有將行動電話門號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之情形，為免涉及不法或須為他人代繳電信費用，亦必然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此為日常生活經驗及事理之當然；而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中，為確保達成詐欺取財之目的並躲避檢警追緝，以他人之行動電話門號供作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使用，衡情多會先取得行動電話門號所有人之同意，否則倘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極易因行動電話門號之所有人向電信公司辦理掛失或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進行中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該行動電話門號業已掛失，被害人無法以犯罪集團原來之門號繼續聯繫，而阻礙犯罪集團指示被害人匯款、轉帳等後續詐欺取財犯行之實施；或因該行動電話門號所有人已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於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中輕易遭受檢警鎖定並追緝，犯罪集團自不可能冒此風險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職此，被告既係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且正值青年，被告對此應知之甚詳，竟仍將其所申辦之本案手機門號，交予身分不詳之成年人使用，嗣遭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被告自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四)被告固以前詞置辯，其於警詢時供稱：有可能是今年2、3月，我跟朋友打架，我頭受傷至醫院就醫，錢包掉在租屋處，後來我回家後，錢包就不見了等語(見偵54550卷第129頁)；於偵查中供稱：張家豪、胡虹依、郭恬汝、林廣圓可以證明我的皮夾跟個人隨身證件遺失等語（見偵8180卷第65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2年3月間在西門町漢口街日租套房，跟曾宏培、胡虹伊、林廣原、郭恬汝、張家豪發生衝突，曾宏培等5人拿球棒毆打我，我的錢包內雙證件被曾宏培等5人拿走了等語(見審金訴卷第74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於3月5日至4月5日，與郭恬汝、蕭義善及其女友一同住在汐止，故我沒有時間去辦本案手機門號等語(見金訴卷第90至91頁)。綜觀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歷次供述，對於本案手機門號何以為其名義所申辦所述顯然前後不一，亦與前開客觀事證不符，被告未能提供任何可供查證佐憑之調查方法以供本院調查審酌，是其所辯，難以採信。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又其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告訴人之過程，惟其輕率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他人，導致該門號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工具使用，所為殊值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實際賠償其損害之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無證據證明其獲有犯罪所得、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亦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是在防制特定財產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料之流向追查犯罪者，保護客體為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明性。經查，被告於本案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租用遠傳公司對外撥服務以實施詐欺犯行，其並未直接接觸金錢或金融帳戶等相關事項，難認已對洗錢罪保護客體即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明性，形成直接危險；檢察官亦未說明有何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認識其行為可能收受並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而產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或所在之結果，故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幫助洗錢之犯行，依罪疑唯輕及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被告本案所為不另構成洗錢罪之幫助犯。
(三)綜上，被告本件犯行尚與洗錢罪之要件有間，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與前揭經論罪科刑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廖奕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怡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術內容



		莊明道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2月27日晚間6時許，在社群軟體臉書張貼投資訊息，並利用LINE暱稱「陳欣芸」帳號向莊明道訛稱：抽中10張綠茵的股票，因APP內的帳戶金額不夠，無法購入10張，如要增加APP內帳戶金額，只能面交現金及匯款云云，詐欺集團成員復於112年5月11日晚間6時58分許至7時19分許間，使用本案手機門致電絡莊明道聯繫面交取款事宜，致莊明道陷於錯誤，於112年5月11日晚間7時2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1樓之星巴克門市交付新臺幣（下同）70萬元予李彥鵬（另案通緝），並交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4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巫銘輝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巫銘輝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巫銘輝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見將手機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財產犯罪工具，仍以縱然有人持以犯罪亦無違反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27日15時19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遠傳電信公司)三重正義北直營門市，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預付卡門號後(下稱本案手機門號)，在不詳地點，將本案手機門號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行。嗣該詐欺集團於取得本案門號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持本案手機門號向莊明道實施如附表「詐術內容」欄所示之詐術，致莊明道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之交付。
　　理　　由
一、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陳述，均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復審酌該等證據方法作成時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確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巫銘輝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本案手機門號不是我所辦的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莊明道遭詐欺集團成員持本案手機門號，以附表「詐術內容」欄所示詐術而陷於錯誤，致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交付等情，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監視器畫面截圖、告訴人提出之現金收款收據及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稽，是本案手機門號確已供作詐欺集團詐取他人財物之工具無訛。
(二)檢察官就本案手機門號是否為被告本人所申辦及申辦流程函詢遠傳電信公司，經遠傳電信公司回覆略以：用戶須持雙證件親自至門市，由門市人員與客戶確認檢附之身分證正本及第二有效證件正本是否齊全，門市人員需再至戶政司查詢身分證換補發紀錄是否相符，再進行資格審核（符合門號申辦書及非風險名單），皆無誤後方可辦理；若客戶委由代理人辦理，需同時檢附行動電話申請者本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第二有效證件正本及授權書，並由代理人於申請書代理人簽名欄親筆簽名方可辦理，查證本案手機門號申請書無代辦人簽名及相關證件，門號申辦時無須拍攝申請人照片等情，佐以本案門號之預付卡申請書其上係簽載「巫銘輝」之簽名，並檢附被告之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等情，有遠傳電信公司113年4月17日遠傳（發）字第11310316797號函暨附件預付卡申請書、行動寬頻服務契約等申辦資料、同公司113年6月27日遠傳（發）字第11310602947號函（見偵8180卷第109、129-143、169頁）附卷可考，準此，本案手機門號係以被告名義申請，且申辦之人又能提出被告之身分證、健保卡，足認本案手機門號確為被告所申辦，而非他人以偽簽其名、隨意填寫無關資訊等手法冒充被告義申辦，堪以認定。
(三)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特殊之人別、資格或使用目的上之限制，凡有正當目的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處填載申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並提供雙證件以供查核後即可申辦使用；另行動電話門號為個人對外聯絡、通訊之重要工具，一般人對於如何妥善保管自己名義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以防止他人擅自使用乙節，多有普遍之基本認識，縱遇特殊事由而偶有將行動電話門號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之情形，為免涉及不法或須為他人代繳電信費用，亦必然深入瞭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使用，此為日常生活經驗及事理之當然；而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中，為確保達成詐欺取財之目的並躲避檢警追緝，以他人之行動電話門號供作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使用，衡情多會先取得行動電話門號所有人之同意，否則倘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與被害人聯絡之工具，極易因行動電話門號之所有人向電信公司辦理掛失或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進行中之詐欺取財犯行，因該行動電話門號業已掛失，被害人無法以犯罪集團原來之門號繼續聯繫，而阻礙犯罪集團指示被害人匯款、轉帳等後續詐欺取財犯行之實施；或因該行動電話門號所有人已報警處理，使犯罪集團於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過程中輕易遭受檢警鎖定並追緝，犯罪集團自不可能冒此風險使用未經他人同意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職此，被告既係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且正值青年，被告對此應知之甚詳，竟仍將其所申辦之本案手機門號，交予身分不詳之成年人使用，嗣遭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被告自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四)被告固以前詞置辯，其於警詢時供稱：有可能是今年2、3月，我跟朋友打架，我頭受傷至醫院就醫，錢包掉在租屋處，後來我回家後，錢包就不見了等語(見偵54550卷第129頁)；於偵查中供稱：張家豪、胡虹依、郭恬汝、林廣圓可以證明我的皮夾跟個人隨身證件遺失等語（見偵8180卷第65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2年3月間在西門町漢口街日租套房，跟曾宏培、胡虹伊、林廣原、郭恬汝、張家豪發生衝突，曾宏培等5人拿球棒毆打我，我的錢包內雙證件被曾宏培等5人拿走了等語(見審金訴卷第74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於3月5日至4月5日，與郭恬汝、蕭義善及其女友一同住在汐止，故我沒有時間去辦本案手機門號等語(見金訴卷第90至91頁)。綜觀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歷次供述，對於本案手機門號何以為其名義所申辦所述顯然前後不一，亦與前開客觀事證不符，被告未能提供任何可供查證佐憑之調查方法以供本院調查審酌，是其所辯，難以採信。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又其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告訴人之過程，惟其輕率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他人，導致該門號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工具使用，所為殊值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實際賠償其損害之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無證據證明其獲有犯罪所得、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亦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是在防制特定財產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料之流向追查犯罪者，保護客體為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明性。經查，被告於本案之行為係幫助詐欺集團租用遠傳公司對外撥服務以實施詐欺犯行，其並未直接接觸金錢或金融帳戶等相關事項，難認已對洗錢罪保護客體即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融秩序之透明性，形成直接危險；檢察官亦未說明有何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認識其行為可能收受並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而產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或所在之結果，故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幫助洗錢之犯行，依罪疑唯輕及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被告本案所為不另構成洗錢罪之幫助犯。
(三)綜上，被告本件犯行尚與洗錢罪之要件有間，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與前揭經論罪科刑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廖奕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怡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術內容 莊明道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2月27日晚間6時許，在社群軟體臉書張貼投資訊息，並利用LINE暱稱「陳欣芸」帳號向莊明道訛稱：抽中10張綠茵的股票，因APP內的帳戶金額不夠，無法購入10張，如要增加APP內帳戶金額，只能面交現金及匯款云云，詐欺集團成員復於112年5月11日晚間6時58分許至7時19分許間，使用本案手機門致電絡莊明道聯繫面交取款事宜，致莊明道陷於錯誤，於112年5月11日晚間7時2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1樓之星巴克門市交付新臺幣（下同）70萬元予李彥鵬（另案通緝），並交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